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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人社字 E2021〕 64号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财政厅

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

税务局关于发布企业职工防暑降温费

标准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委、国家税务局,

省直有关部门,各大企业:

为切实做好夏季高温天气防暑降温工作,保障企业安全生产

和劳动者合法权益,经研究,决定调整我省企业职工防暑降温费

标准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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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企业职工防暑降温费标准调整为:从事室外作业和高温

作业人员每人每月 300元 ;其他作业人员每人每月 180元。全年

按 6月 、7月 、8月 、9月 共 4个月计发。防暑降温费列入企业成

本费用。

企业在岗且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列入发放范围。职工未正常

出勤的,企业可按其实际出勤天数折算发放。

二、各类企业要切实履行防暑降温工作主体责任,按照 《山

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要求,建立健全防暑降

温制度,落实防暑降温工作措施,调整工作时间,减轻劳动强度 ,

确保夏季生产安全和职工身体健康。

三、各类企业应当通过集体协商、依法制定规章制度等方式,

明确本单位各工作岗位防暑降温费发放标准。

四、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要加强对企业遵守劳动保

障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,指导督促企业制定和落实防暑

降温各项措施,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。

五、本通知自2021年 6月 1日 起施行。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厅、财政厅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、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

《关于调整企业职工防暑降温费标准的通知》(鲁人社发 E2015〕

45号 )同 时废止。

殄 万



(此件主动公开 )

(联系单位: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处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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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校核人:张羽

⒛21年 5月 12日 印发


